附件
县级政府部门第十六批拟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目录（6项）
（一）拟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实施
机关
	取消理由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县人民政府市场监管局
	对应国发〔2019〕6号附件1第24项取消“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
	取消审批后，改为企业（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个体工商户）自主申报名称，县市场监管局在企业注册登记时核准名称。县市场监管局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向社会公开企业名称库，引导企业自行拟定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2.建立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明确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完善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对企业名称使用的监督管理。3.简化优化工商登记程序，实行“一次性告知”，提高企业登记办理效率，保障企业自主选择名称。


（二）拟取消部分内容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取消审批内容
	取消
理由
	实施
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对应国发〔2019〕6号附件1第16项取消“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局
	取消审批后，县交通运输局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站（场）及入驻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严格按照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相关标准，推动站（场）建设运营标准化。3.加强信用监管，建立健全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诚信考核制度。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
	对应国发〔2019〕6号附件1第24项取消“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
	县人民政府市场监管局
	取消审批后，县市场监管局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向社会公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名称库，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行拟定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2.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禁限用规则，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使用的监督管理。3.简化优化工商登记程序，实行“一次性告知”，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理效率。


（三）拟取消政府内部管理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取消
理由
	实施
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船员服务簿签发
	国发〔2019〕6号附件1第14项
	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局
	取消审批后，对通过船员适任证书核发审查的船员直接发放《船员服务簿》。县交通运输局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将厨师、服务员等不参加航行值班的船员纳入船员适任证书核发申请人员范围，并优化服务，方便船员办事。2.新的《船员服务簿》作为船员个人持有的法定文书，主要承载船员档案功能，记录船员履职情况。


（四）拟新增行政许可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下放
理由
	原实施机关
	下放后
实施机关
	备注

	1
	道路客运经营及班线许可
	对应国发〔2019〕6号附件2第3项取消“省际、市际、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局
	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五）拟新增部分审批内容行政许可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下放
理由
	原实施机关
	下放后
实施机关
	备注

	1
	医师和护士执业注册
	对应国发〔2019〕6号附件2第4项下放“护士执业注册”
	省卫生健康委
	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局
	护士执业医疗机构由县卫生健康局批准设立或备案的，下放至卫生健康局。




